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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2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4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鉴于公司拟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根据相关要求，现将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

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相应整改情况 

（一）2019 年 5 月 2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对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

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9】第 73 号） 

1. 主要内容 

2018 年 6 月 26 日，公司披露《关于签订<自贡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

偿协议书>的公告》，公司与自贡市大安区城乡住房保障管理局（以下简称“征收

方”）签订了房屋与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涉及补偿金额合计 

2.22 亿元，其中下厂区资产补偿金额 1.58 亿元。协议约定，征收方应于协议签订

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公司补偿补助总额的 30%，并在完成交房手续后 30 日内支付补

偿补助总额的 70%。2018 年 9 月 25 日，公司完成下厂区资产的移交手续，征收方

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前述款项，公司未就该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迟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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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7 日才披露相应进展。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4 月修订）》

第 2.1 条、第 2.7 条、第 7.6 条、《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2.1 条、

第 2.7 条、第 7.6 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5.1.7 

条的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对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指出公司董

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同时，

提醒公司：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

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信息披

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 

2. 整改情况 

（1）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劵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对公司信息披露方面的工作进行

了进一步梳理，切实提高业务水平和责任意识，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  

（2）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证券部人员以及其他 

相关部门人员等认真学习《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加强相关人员对上述

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增强合规意识，规范运作，保证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准

确的履行。  

（3）要求有关职能部门严格按照上述规定和公司管理制度进行规范运作，密 

切关注与跟踪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情况，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确保重大信息的

及时反馈，做到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能从此次监管函

中吸取教训，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4）加强同征收主管部门沟通协调，积极推进该笔征收补偿款的付款进度。

自贡市大安区城乡住房保障管理局按市政府决定对公司大安厂区实施了征收，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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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旧城改造规划多次调整，征收补偿资金没有及时组织到位，导致实际付款进度与

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出现较大差异。公司大安厂区资产交付后，自贡市大安区城乡

住房保障管理局已完成全部建筑物、构筑物拆除，目前正进行招拍挂前的土地整理，

进展顺利。自贡市大安区城乡住房保障管理局将尽快筹措资金，有序、及时地安排

支付公司征收补偿款。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

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7 月 21 日 


